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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化国际（控股）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中化国际（控股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5年10月13日

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宁夏锂电破产重整方案的议

案》，公司董事会同意宁夏锂电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5年10月14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破产重整的公告》（公告号：临

2025-060号）。

2025年10月30日，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中卫

中院”）向宁夏锂电出具了（2025）宁05破申5号《民事裁定书》。中卫中院现

已裁定受理该项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德恒（银川）律师事务所担任宁夏锂电管

理人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04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重整

事项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号：临2025-068号）。

2025年12月26日，宁夏锂电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中卫中院召开，

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

宁夏锂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上午09:30以现场及网络方式

召开，现场会议地点在中卫中院第三法庭，网络方式通过“e破通”网络会议平



2

台进行（线上直播）。会议由中卫中院合议庭主持，本案的全体债权人及出资

人代表参加会议，债权人会议主席、债务人代表、职工代表、管理人代表、审

计及评估机构代表列席会议。

本次会议主要议程：

1.合议庭宣读破产受理裁定书及指定管理人决定书；

2.合议庭宣布债权人会议职权，向债权人告知相关权利、义务；

3.管理人作《关于宁夏中化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执行职务的阶段性

工作报告》；

4.管理人作《关于宁夏中化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财产状况的报告》；

5.管理人作《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报告》并提请债权人会议核

查债权表；

6.合议庭宣读确定临时债权额决定书；

7.审计机构作《关于宁夏中化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重整项目审计工作情况

的汇报》；

8.评估机构作《关于宁夏中化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重整项目评估工作情况

的汇报》；

9.管理人宣读《宁夏中化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规

则》；

10.管理人作《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财产管理方案的报告》；

11.管理人作《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财产变价方案的报告》；

12.合议庭宣读指定债权人会议主席决定书。

二、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

宁夏锂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应到债权人 61 人，出席会议并享有表决权的债

权人 59 人，其所代表的无财产担保债权金额占全部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

99.9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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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债权人会议涉及的表决事项包括《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财产

管理方案的报告》《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财产变价方案的报告》共 2

项议案。

《宁夏中化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》的表决结果为：表决同意

的债权人 57 人，表决同意人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债权人总数的 96.61%，表

决同意债权金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97.98%。

《宁夏中化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财产变价方案》的表决结果为：表决同意

的债权人 57 人，表决同意人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债权人总数的 96.61%，表

决同意债权金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97.98%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四条之规定，《宁夏中化锂电

池材料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》《宁夏中化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财产变价方案》

两项表决事项的表决结果均为通过。

三、 公司采取的措施及风险提示

鉴于宁夏锂电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，是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对公

司的具体影响也需待破产重整方案明确后方能确定，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该事

项的后续进展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

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化国际（控股）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
